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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研究与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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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学术规范是指导学术展示的原则和审视学术结果的规矩；强调学术规范是为了体现音乐学研究的“学术可信度”；对学术规范问

题的探讨反映了音乐学家对学术本体命运的关怀和对学科建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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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音乐学具有本学科研究的特定范围、方法和目的。音乐学的学术领域导致了它的“学术特性”。但是，与任何

其他学问一样，音乐学研究也是一种学术活动的展示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应是学术研究共有的学术规范。换言之，这种学术规范的“总

体框架”是将各学科的研究都包容其间。何谓学术规范？我的理解是：学术规范是指导学术展示的原则和审视学术结果的规矩，它所具有

的客观标准衡量或评估着每项学术工作的规格、层次、价值与意义。任何与音乐艺术相关的研究（确切地讲应是学术研究），如果要体现

它的学术意涵和价值，必须遵守原则，应当符合规矩。若是游离于学术规范之外的研究，其“学术可信度”是令人怀疑的。严格地讲，这

类所谓的“研究”实际上根本不具备学术探究的严肃性，因而它也失去了作为真正的学术成果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就我国目前学术研究

的情境来看，如何用学术规范来审视研究的成果，仍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这就更需要我们竖立起科学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姿态，尽可

能准确地认识学术规范的意义和理解它的内涵并恰当地予以体现。中国的音乐研究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将音乐研究归理成一门现代学

术——音乐学，只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事情。由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学术转型的过程颇为艰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

国的音乐学（研究与教学）才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人文学科的意味，逐渐展示其特有的学术风貌。在这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演进过程

中，我国的音乐学家们的确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来探讨各类学术问题与思考音乐学各门分支学科的建设。唐代乐谱与其他古谱的研究和译

谱、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外音乐美学思想与理论的考察、西方现代音乐文化的探究和当代西方音乐学理论的译介等

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成果，其中一些成果还奠定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这一我国的音乐学事

业有长足进步的时期里，音乐学界在关注本领域内诸多学术问题和学科建设的同时，并未重视与音乐学研究密切关联的学术规范问题。在

80年代末，杨沐先生曾发表过文章，专门探讨音乐学论文写作中的规范问题。[i] 虽然杨沐先生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但该文所涉

及的问题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并未引起音乐学界足够的重视，缺乏广泛的“呼应”。 杨沐先生的清醒认识和富于学者良知的呼

吁在当时只能成为音乐学界一个插曲般的“警示”。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学术规范的问题在中国的音乐学界突然变成了一个“学术热

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笔者翻阅了1997年以来的音乐期刊，发现讨论学术规范及其相关问题的文章已有三十多篇。

[ii] 这一特殊的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深思。这一现象的产生自然与旅美作曲家、学者周勤如博士的那篇非同一般的论文有关，[iii] 它所触及的

问题（以及行文的特点）都极大地震动了中国音乐学界，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进一步思考，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周勤如先生犀利的

文章无疑是推动我国音乐学界讨论学术规范问题的一个“动力”，但是，这一讨论的广泛展开和学者们的深入思考更是基于我国学界和音

乐学领域对中国学术事业本体命运及其前途的热切关注。我认为任何一种学术若要健康地展示与发展，应当具备这样四个条件：第一，学

术的进行需要一个适合于学术生存的（最好是优良的）外部环境；第二，学术的延续有赖于一批真正愿意献身于学术事业的学者；第三，

学术的生长必须得到学术规范的依托和保证；第四，完善的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明确、公平的准则应当获得学界普遍的理解与认同。缺少以

上任何一项条件，学术事业的发展都不能达到最理想的结果。观察一下我国音乐学界目前的学术状况可以发现，我们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上

述的前两个条件。第一，客观地讲，我们的学术事业目前所具备的外部环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好的。所谓学术的外部环境是指影响学术

生存的社会 — 文化背景。这种理想的外部环境提供的是一个宽松和活跃的学术氛围，任何基于科学研究的立场和来自学术层面的观念、

理论、视角、看法都可以在此尽情地展现。9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政治的稳定与文化的发展带给人文学科研究的是



愈来愈宽松的学术氛围，就音乐学领域来讲，理论的探索和学术的争鸣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和热烈。这样较好的学术环境是每

个音乐学家都乐意看到的。第二，虽然几十年来中国的音乐学发展历经坎坷，但我们的学者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从王光祈、肖友梅等

先辈大师到当代一批优秀的音乐学家，他们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寻觅、探索着中国的音乐学之路，多年来伴之而行的学术成果也

是有目共睹。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的音乐学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的高等音乐院校和音乐研究所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学专业的博士和硕

士，而且还有一些在国外取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中、青年学者相继回国任教与从事研究。应该说我们已经聚集了音乐学领域内一定的学术

力量。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将不断推动我国音乐学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的后两个条件对当代中国音乐学界来讲还未真

正形成，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尚未真正进入学术规范的“总体框架”。缺乏一种明确、公平的学术准则自然也就谈不

上音乐学界对它的普遍理解与认同。因此，对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当务之急是提高每个音乐学家和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完善能与国际学界基本接轨的学术规范。在当前我国各界大谈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学界更应理直气壮地呼唤：学术

规范要与国际接轨。学术研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方式之一，从这一特定的意义上看，学术研究不存在国界，除了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述

学术成果之外，全世界的学者进行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追求与体现基本的研究过程上并无二致。所以，各专业领域的学术规范也是基本相同

的。尽管我们的音乐学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在总体上依然落后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发展。在许多专业领域，我们的研究者无法与国

外的学者进行对话。这是一个明摆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不少研究缺乏学术规范，甚

至是根本无视学界最基本的准则。如果不尽快改变这一局面，很难想象我国的音乐学事业今后会有良性的发展。面对这一境况，我们的学

者应当在反思的基础上作出努力，共同来树立和维护音乐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促进音乐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学术规范与学术规范的运用是

一个比较复杂的论题（至少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状况下），它还牵涉到诸多方面。根据自己对学术规范的理解，以下我提出与此相关的四个

方面的问题，求教于音乐学界的同行，期望引起关注。 1、文献的引用严肃的学术研究都是在“科学”精神鼓舞下进行的“智识劳作”，

其最终的成果不断汇集成思想与知识的大厦，在此凝聚的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上讲，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

行的——它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阐释、补充、完善或者修正。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研究，也离不开已有学术成果这一展开研究的“上

下文”（context）。在这一方面，音乐学研究没有任何例外。因此，如何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和恰当地利用文献可以说是学术规范中最重

要的内容之一。在论文和论著中只要涉及到前人的研究，都必须注明文献的来源。文献的引用可分为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两种。直接引文

比较明确，就是将他人的论述用双引号加以注明后直接放入自己的行文里面，并在引文的末尾写上排入注释的序号。在注释中，根据该项

引文的来源，简要规范地告知与引文相关的基本的文献信息，以便读者查阅。由于引文来源于不同的文献（著作、期刊或论文集等），注

释中引文说明的写法也略有区别。具体处理上，以参照国际学界通行的注释格式为好。比较复杂的是间接引用。所谓间接引用是指在著作

或论文的叙述中转述他人研究成果的内容。这种转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他人的思想、观念、论点、阐释、分析等。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的区

别在于：直接引用是将他人语句叙述的思想、观念等直接引入自己的行文，引文用双引号注明；间接引用则用自己的话语描述或者诠释他

人成果中的思想、观念等。在此，无论是用自己的话语描述还是阐发他人研究的内容，都属于学问的转述，而这种行文的表达方式也是论

著或论文写作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问题的关键是：间接引用必须像直接引用一样注明出处，向读者告知经你转述后呈现的他人思想、观

念等的出处。间接引文不用双引号（因为表述的内容并非他人所述的原文），但需在转述内容的末尾标上注释的序号，在注释中对转述内

容的来源加以说明。是否对间接引用的文献内容进行注释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关系到论著或论文的学术质量，它不仅反映了该作者所

受学术训练的程度，其中更渗透着作者从事研究的学术道德。从这个角度上讲，加强间接引用的规范应当引起音乐学界的特别重视。如果

我们都抱着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态度，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它将使学术成果在表述上更为严谨，其内容也就

更有价值。 2．参考文献参考文献（Bibliography）是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和依托，它通常放在注释之后。列出参考文献是表明研

究成果所具备的“学术可信度”。它一方面表明该项研究成果所立足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也为阅读者查阅相关文献提供了方便，有利于

专题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在我国的音乐学研究中，运用和开列参考文献已相当普遍，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现象。但是，有些研究列出的参

考文献的内容却很有问题，这在笔者所接触的一些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开题报告或已完成的论文）中尤其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参考文献所列的有些书目和篇目不属于学术性文献。作为一项较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例如音乐学博士论文的写作），它所立足的基

础理所当然地是较高的学术基点，否则怎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因此，参考文献所具有的“学术含量”是我们关注的焦

点。在西方，导师指导音乐学博士论文的写作首先看学生准备的参考文献并与学生一起讨论文献。因为从学生呈递的参考文献中，导师已

知该学生涉及专题的广度和深度，了解了论文写作已有的学术基点。毫无疑问，收集和梳理较高“学术含量”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讲已

使未来的研究与写作有了一个较好的起点。笔者以为，“学术含量”较高的文献所讨论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其内容无论是史料



的系统梳理或考证、作品的详尽分析或风格的历史探究，还是艺术观念的阐释或理论体系的构建，体现的都是某种思想的陈述、知识的展

示或意义的诠释。相对而言，“学术含量”较低的文献给予我们的主要是常识（或信息），人们在此获取的并不是具有深度的“学术启

示”，而只是一般的“知识概要”。所以，重视参考文献并不意味着不加甄别地罗列书目和篇目。参考文献的选择需要良好的学术素养和

敏锐的学术目光。如果能确切地理解这项资料工作的严肃性和学术意义，那么各类“学术含量”较低的普及性读物（例如名曲欣赏、作曲

家小传、音乐史话、音乐随笔、鉴赏杂谈）和为本科生教学而用的音乐教科书就不应该进入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第二，参考文献

的“制作者”并未接触过参考文献中的某些书目和篇目。开列参考文献是运用文献后的一个结果，这项工作的前提是：列举参考文献的人

必须真正接触过参考文献中每一项的内容。换言之，未经本人接触（阅读）过的著作或论文不允许进入参考文献。这其中的道理非常清

楚：这位研究者没有亲自接触过某本著作或某篇论文，他就肯定不知道这一文献的内容（至少不能全面地理解它）；如果这位研究者自己

也不了解文献的内容，那么“参考”的意义体现在何处？需要明确的是，附于研究成果正文之后的“参考文献”是要求这位研究者本人首

先“参考”过的文献，而不是省略了自己审视后的文献“仅供参考”。造成这一不规范现象的原因是：一些研究者为了装点自己研究结果

的学术门面，随心所欲地从他人研究成果所附的参考文献中摘抄与自己的研究看似相关的书目或篇目。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胡乱摘抄外文的

书目和篇目，以显示自己的“学术份量”。由于摘抄者自己并未过目摘抄的文献，所以有些文献的内容与他的研究专题并无“参考”关

系，有些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参考文献中出现这类“摘抄二手货”，不仅有损于这项研究的学术质量，而且是对读者的误导。我们

的音乐学研究应当摒除这种不负责任的“参考文献”，倡导对前人成果实实在在的利用，真正体现它们的“参考意义”。 3．著·编·译

著、编、译是人文学科体现学术成果的最常见的方式。尽管同样是以文本的形态出现，但这三种方式展示了不同的“文本制作”的特性。

著，亦可用著述或著作（此处作动词），它的基本意涵是撰述和写作，表达的是一种经过自己构思后产生的文字表述，具有“创作”的意

味。编，在此是指编辑、制作，这项工作的特性是：人或出版机构对著述的文字（文稿）进行审读、选择、加工整理，体现了一种文本的

组织过程。译，也称翻译，意指把一种语言文字转变成另一种语言文字。[iv] 以上三种不同方式的概念和意涵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在我

国音乐学界，不少成果的展示就是在著、编、译上含糊不清，令人产生对其内容性质的疑虑。一本著作，在作者姓名之后写上“著”或什

么都不写，按通常的理解，它就是一本著述的作品。在一本译著的封面上，除了原著者的姓名外，当然得在译者的姓名之后标上“译”，

以示与著者的区别。从这两种情况看，我们不存在什么问题。现在比较复杂的问题是这三种：“编”、“编著”和“编译”。请注意，这

三种文字表述的现象都与“编”有关。 “编”在西方学界是一个相当清晰的语词 —— edit，作为动词，它的基本意涵就是上述的“编

辑”，与之最相关的语词是editor，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称“编者”、“编辑者”或“编辑”。西文的著作文本在作者与编者的表述上

相当明确 —— 一本著述的作品只需写上作者的姓名（姓名之后不需任何语词），而一本由编者呈现的作品必须在编者的姓名前加上

“Edited by”。因此，“编”对西方学界来讲就是一项选题、组织、编辑的系统工作，实施这项工作的人就是一个编者，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主编”。从学术性成果的文本方式上看，由主编者冠名（Edited by）的作品大都是论文集，其中的论文分别由多位学者撰写。作为主

编的学者通常也是该论文集的作者之一，另外主编者都会撰写一篇序言或导论，对论文集的内容做一导引性质的阐述。这类由主编挂帅而

编成的论文集在我国学界也颇为常见。然而，从以上提到的“编”、“编著”和“编译”的情形中观察，这里的“编”就不是edit的意

思，而是一种编写的方式。按我的理解，这样的编写实际上是一种“改编性的辑录”，就是把有关的资料文本收集到手，用稍作变化的文

字再记录成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写明“某某编”的文本通常不再会用注释的体例标明引文的准确出处，但或许会在其正文之后加上一

个所谓的“参考文献”，笼统地告知其文献的来源。如果我们了解了这种“编”的意思之后，那就对这类由“某某编”的文本的内容和质

量有了比较清楚的把握。令人疑惑的是“编著”与“编译”，因为这样的文本把这种编写的方式与著述或翻译融为一体，使人难以搞清其

内容究竟多少属于“著”或“译”，多少属于“编写”。具体地来看，“编著”与“编译”的问题还有所不同。在“编著”的文本里，主

要的问题是“学术的展示”已经模糊了编著者自己的“创作”与他人成果之间的界限。“编译”的问题形态多样，在此仅举两例。第一种

“编译”叫做“省略型”，其特点是：译得出的就译，译不出的就“跳”。因此，这样编译成文的作品实际上是“残缺”的译文。它肯定

缺乏严谨，可还算比较“老实”。第二种“编译” 可称为“创编型”，其特点是：译得出的就译，译不出的就“编”。比较而言，这种

“创编型”的译文问题更严重，因为这类不求甚解后产生的“自由畅想式”编写往往曲解了原著的内容，既不尊重原著作者，也误导了该

“译文”的读者。众所周知，“编著”和“编译”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我们音乐学界，而且普遍存在于我国学界的其他领域。许多年来，我

们对它们似乎已经习惯。严格地讲，“编著”与“编译”都属于不规范的文本形态。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两者可能仍会继续存

在（主要见于教科书和普及性的读本）。但是，在日益强调学术规范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或者期望）“编著”和“编译”远离我



们的音乐学术圈？ 4、关于书评有了书的出版，就会出现对书的评介，广义的书评就是指评论或介绍书的文章。在此，评论与介绍是意义

不同的两种行为。前者具有探讨与批评的意味，强调的是对书这一文本的价值判断；后者表示推荐或“使了解”，其目的是使人得知某书

的存在。狭义的书评只针对前者而言，突出的是学术性的“评”与“论”。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这类学术性书评。在西方学界，书评具有

很重要的地位。翻开任何一本与学术相关的专业性杂志（大都为一些专业学会的杂志，由学会专门成立编委会进行编辑与出版），都可发

现书评部分占了相当的比例。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书评的内容：它们不是对所评书目的一般性描述，而是对专业领域学术出版物的批评性

论述（critical review）。我们注意到，被评的文本和书评的写作都必须展示学术的意涵。因此，为了保证被评著作的“学术含量”，教科

书和普及性读本都被排除在这些专业杂志之外。例如，国际音乐学界最具学术声望的期刊之一《美国音乐学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在其征稿说明中就明确告知：教科书不在本刊书评栏目的范围之内。同样，书评的征

文也以其学术水平的展现作为衡量的标准。书评作者通过对被评“学术文本”的解读，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批评。这类的学术性书评并

不注重对著作内容的描述，而强调对文本中学术观点和成果意义的评判，它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书评作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学术对话”。

所以，西方学界有一个共识：学术性书评是学术成果体现的方式之一。换言之，这样的书评已经具备了“学术论文”的性质。由于书评对

繁荣学术争鸣和扩展学术成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学术期刊都设有一名专门的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以保证书评部分的

学术水准。我国的一些音乐学术期刊也刊登书评，恕我直言，这些书评的部分尚欠规范。这种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书评部

分在期刊内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从未真正成为一种学术性杂志内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以我国音乐学界的重要刊

物《音乐研究》为例，在它2000年的四期杂志中，只有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了书评，而第二期和第四期并不见有“书评”栏目。第二，有

些刊物在它并不固定的“书评”栏目中，所刊登的书评大都属于“新书介绍”，即使有些书评带有“评论”的意味，但总是以讲好话为

主，缺乏深入的批评性阐释。尽管我们也曾在一些音乐期刊上读到过具有学术份量的优秀书评，但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少。应当正视的事实

是：我们的音乐期刊所刊登的书评在总体上讲缺乏“学术含量”，尚未具备“学术论文”的性质。切实以学术规范的要求来加强音乐期刊

中“书评”栏目的建设，倡导学术性书评的写作，不仅是音乐期刊编辑的重任，也是我们每位音乐学家的职责。近年来我国音乐学界对学

术规范问题的探讨反映了音乐学家对学术本体命运的关怀和对学科建设的反思。我深深感到，中国的音乐学事业若要健康发展，必须要有

全体中国音乐学家的共同努力与奋斗。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在学术层面上维系中国音乐学家的组织。虽然中国的音乐学事业已有半

个多世纪的历史，可惜我们至今尚未建立这样一个本该早有的学术性组织。毫无疑问，我和我的音乐学同事们一样，定会继续热爱我们的

“音乐家协会”，继续关注我们音乐学领域内众多专业学会的发展（如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东方音乐学会、现代音乐学

会、美国音乐研究会等等），但我更盼望有一个属于全体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组织的出现，例如“中国音乐学学会”（属于该学会的专业

杂志将是《中国音乐学学会杂志》）。它以音乐学为学科，音乐学家是它的会员，推动与发展中国的音乐学事业是它的宗旨，融入国际音

乐学界与各国音乐学家展开对话是它的重任。我深信，如果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正规的音乐学学术组织得以建立，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将更

具学术规范，中国的音乐学事业也会更有前途。注释： [i] 杨沐：“我国音乐学学术文论写作中的几个问题”，《音乐研究》52（1988第4

期）：67-72。 [ii] 笔者在此仅列出其中的一些代表性文章，以示提要。若要了解这一“学术热点”的详情，请查阅1997年以来的《黄

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和《人民音乐》。周勤如：“关于音乐论文写作的通信

（一）”，《黄钟》44（1997第4期）：12-13；“要重视书评和音像评论的规范化——关于音乐论文写作的通信之二”，《黄钟》50

（1999第2期）：25-28；“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应该进一步规范化——关于音乐论文写作的通信之三”，《黄钟》54（2000年第2

期）：26-32；“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的态度——从杜亚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的谬误谈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6

（1999第3期）：3-29；“对《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要有科学态度》一文的反思”，《中央音乐学院学报》81（2000第4期）：36-38；杨

沐：“再谈学术规范与文德文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8（2000第1期）：19-30；杜亚雄：“学术常理和中国乐理”，《中央音乐学

院学报》78（2000第1期）：31-38；“也谈学术规范、文风和文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8（2000第4期）：31-35；“‘学术规范’和

附注写法”，《中国音乐》85（2002第1期）：11-14；居其宏：“学术批评：在麻木与过敏中奋起——由周勤如批评杜亚雄事件所想到

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81（2000第4期）：22-30；刘小龙整理：“学术规范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8

（2000第1期）：47-50；景月亲：“近年来音乐论文写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综述”，《人民音乐》419（2001第3期）：20-23。 [iii] 周勤

如：“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的态度——从杜亚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的谬误谈起”。 [iv]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347，217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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